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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关中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厂的运行要求、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污染物监测、污染物达

标判定和实施与监督。

本文件适用于关中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排污许可管理、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其投产后的大气污染物控制与监督管理。

本文件不适用于村镇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8485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T 77.2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HJ 212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83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916 环境二噁英类监测技术规范

HJ 1205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固体废物焚烧

3 术语和定义

GB 1848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GB 18485中某

些术语和定义，涉及表述不相同的，以本文件为准。

3.1

关中地区 Guanzhong Region

西安市（含西咸新区直管区）、宝鸡市、咸阳市（含西咸新区共管区）、铜川市、渭南市、杨凌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韩城市所辖的行政区域。

[来源：DB 61/941-2018，3.1，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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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焚烧炉 incinerator

利用高温氧化作用处理生活垃圾的装置。

[来源：GB 18485-2014，3.1]

3.3

启炉 incinerator starting-up

完成烘炉后，投入垃圾并保持炉膛温度在850℃以上直至焚烧炉工况稳定的过程。

[来源：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9年 第50号，4.1.2，有修改]

3.4

停炉 incinerator shutting-down

停止向焚烧炉投入垃圾，并保持炉膛温度在850℃以上直至炉膛内垃圾完全燃尽的过程。

[来源：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9年 第50号，4.1.3，有修改]

3.5

现有生活垃圾焚烧炉 existing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or

本文件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入使用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获批准的生活垃圾焚烧炉。

[来源：GB 18485-2014，3.12]

3.6

新建生活垃圾焚烧炉 new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or

本文件实施之日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获批准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生活垃圾焚烧炉。

[来源：GB 18485-2014，3.13]

4 运行要求

4.1 焚烧炉在启炉、停炉以及运行过程中的工况控制应满足 GB 18485的规定。焚烧炉每年启炉、停

炉过程排放污染物的持续时间以及故障或事故排放污染物持续时间累计不应超过 60 h。
4.2 焚烧炉在启炉、停炉、故障或事故时间内，所获得的监测数据不作为评价是否达到本文件排放限

值的依据，但在此期间内颗粒物浓度的 1小时均值不得大于 150 mg/m³。

4.3 其他运行要求应符合 GB 18485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5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生活垃圾焚烧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应执行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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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活垃圾焚烧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mg/m3） 取值时间

1 颗粒物
10 1 h 均值

8 24 h 均值

2 二氧化硫（SO2）
60 1 h 均值

40 24 h 均值

3 氮氧化物（NOx）
150 1 h 均值

120 24 h 均值

4 一氧化碳（CO）
50 1 h 均值

30 24 h 均值

5 氯化氢（HCl）
30 1 h 均值

20 24 h 均值

6 汞及其化合物（以Hg计） 0.02 测定均值

7 镉、铊及其化合物（以Cd+Tl计） 0.05 测定均值

8
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

（以Sb+As+Pb+Cr+Co+Cu+Mn+Ni计）
0.5 测定均值

9 二噁英类 0.1a 测定均值

10 氨（NH3） 12b 日均值

注1：a 单位为：ng TEQ/m3。

注2：b 适用于以尿素、氨水或其他含氨物质作为还原剂去除烟气中氮氧化物的生活垃圾焚烧炉。

6 污染物监测

6.1 大气污染物监测应按照 HJ 1205的有关规定建立企业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并向当地生态环

境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6.2 生活垃圾焚烧厂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永久采样口、采

样测试平台和排污口标志。

6.3 大气污染物监测应根据监测污染物的种类，在规定的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进行。烟气中二噁英类

的采样按 HJ 77.2、HJ 916的有关规定执行；其他污染物的采样按 GB/T 16157、HJ 75、HJ/T 397、HJ 836
等有关规定执行。

6.4 大气污染物监测的频次、采样时间等要求按照 HJ 1205执行。氨的监测频次为每季度至少开展 1
次。

6.5 大气污染物的分析监测采用表 2所列的方法标准，在线监测采用表 3所列的方法标准。

6.6 本文件实施后国家发布的污染物监测标准，如适用性满足要求，同样适用于本文件相应污染物的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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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气污染物分析方法标准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1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

2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29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1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污染物(SO2、NO、NO2、CO、CO2)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

红外光谱法
HJ 1240

3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污染物(SO2、NO、NO2、CO、CO2)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

红外光谱法
HJ 1240

4 氯化氢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HJ/T 2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量法 HJ 548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549

5 一氧化碳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色散红外吸收法 HJ/T 44

固定污染源废气 一氧化碳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97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污染物(SO2、NO、NO2、CO、CO2)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

红外光谱法
HJ 1240

6 汞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暂行) HJ 543

7
锑、砷、铬、

钴、铜、锰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7

8 铅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85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7

9 镉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4.1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4.2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7

10 铊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11 镍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3.1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镍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3.2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7

12 二噁英类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HJ/T 77.2

13 氨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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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气污染物在线监测技术规范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1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52 二氧化硫

3 氮氧化物

7 污染物达标判定

7.1 对于焚烧炉烟气采用手工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任意 1h均值浓度、日均值浓度、测定

均值浓度超过本文件规定的限值，可判定为超标。

7.2 对于焚烧炉烟气采用在线监测时，正常运行的焚烧炉在一个自然日内排放的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氯化氢和一氧化碳的自动监测日均值数据，任意一项超过本文件规定的 24h均值限值时，可

判定为超标。自动监测日均值数据的计算按照 HJ 212执行。

7.3 本文件规定的各项污染物浓度排放限值均指在标准状态下以 11%(V/V%) O2(干烟气)作为折算基

准折算后的浓度，按公式（1）进行折算，并以此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

···················································(1)

式中：

ρ—大气污染物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mg/m3；

ρ’—实测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mg/m3；

φ0(O2)—助燃空气初始氧含量，%。采用空气助燃剂时为21；
φ’(O2)—实测的烟气氧含量，%。

8 实施与监督

8.1 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新建生活垃圾焚烧炉执行表 1规定的限值。自 2025年 4月 15日起，现有

位于城市（市区）的生活垃圾焚烧炉和位于县级市、县城的单台设计处理量大于等于 700吨/日的生活

垃圾焚烧炉执行表 1规定的限值；自 2027年 4月 15日起，现有位于县级市、县城的单台设计处理量小

于 700吨/日的生活垃圾焚烧炉执行表 1规定的限值。

8.2 本文件由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8.3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是实施本文件的责任主体，应遵守本文件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采取必

要措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8.4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对生活垃圾焚烧厂进行监督性检查时，可以将现场采样或监测的结果作

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要求的依据。

8.5 本文件中未作规定的内容和要求，执行相应的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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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HJ 685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26] HJ 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27] HJ 69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28] HJ 77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29]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30] HJ 8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31] HJ 973 固定污染源废气 一氧化碳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32] HJ 1039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生活垃圾焚烧

[33] HJ 1131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34] HJ 11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35] HJ 1240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污染物(SO2、NO、NO2、CO、CO2)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

变换红外光谱法

[36] HJC-ZY80-2017 生活垃圾焚烧固定源烟气（颗粒物、SO2、NOx、HCl、CO）排放连续监测

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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